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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地方分权改革与效率
、

民主及自由的关系

许振洲

从 1 9 81 年法国左派上台执政
,

至今已

有 13 年了
。

其间法国两次出现了左派的总统

与右派的议会
、

政府
“
共处

” ,

而实则是右派

主政的局面 ( 1 9 8 6 一 1 9 8 8
,

1 9 9 3一 )
。

19 8 1一

1 9 8 3 年间左派通过的大部分改革措施
,

已为

右派取消
。

即以国有化改革为例
,

经过 1 9 8 6

和 19 9 3 年右派的两次私有化
,

不仅大部分被

左派国有化的企业重新变成了私有
,

甚至连

一些 1 9 8 1 年之前的国有企业也被私有化了
。

而在这种右派对左派政策的一片否定中
,

唯

有被密特朗评价为他第一个
“
七年任期中的

伟大事业
”

①的地方分权改革是一个例外
。

何谓地方分权 ( d己e e n t r a li s a t io n ) ? 我们可

以用一句话来界定它
:

即中央将一部分涉及

地方利益的行政权力及行使这些权力的必要

物质手段转交给 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地方行政

机关
。

这项改革以 1 9 8 2 年 3 月 2 日国民议会

通过的 《大区
、

省及公社的权利与自由》 法

案为开端
,

扩大了公社
、

省及大区的权利
。

而

1 9 8 3 年 1 月 7 日的另一项法案成为它的重

要补充
。

该法案重新划分了公社
、

省
、

大区

与国家之间的权限
、

职责
,

扩大了地方事务

的范围
。

在 1 9 8 2 年一 1 9 8 6 年间
,

国民议会就

地方分权问题通过了共 26 项法案
,

政府也颁

布了近 2 0 0 项行政法规
,

以利于这些法律的

执行
。

1 9 8 6 年 3 月 16 日
,

首次举行了各大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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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会的直接普选
,

这标志着法国地方分权改

革初步任务的完成
。

正如法国 1 9 9 3年出版的

《地方分权史 》 中所说的那样
: “
在 1 9 8 2 年到

1 9 8 6 年间我们走过的路是令人难忘的
。

法国

很少针对一个间题进行如此紧锣密鼓的立法

工作
。 ”

②而 1 9 9 2 年 2 月 6 日通过的 《共和

国地方行政法 》 则可被看做是有关地方分权

的一项最新的重要法案
。

这场地方分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

为以下三方面
:

1
、

大区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地方
。

省及大

区的地方事务的决定权
,

从中央任命的省长

及大区长官手中转到了民选产生的省或大 区

议会的手中
。

(在此之前各市市长便须对市议

会负责
,

因此不构成这项改革的主要对象
。

)

此外
,

中央及其在地方的代表对地方议会决

议的监督权也被取消
。

2
、

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

划分
。

许多过去由中央负责的涉及地方利益

的事务改交地方管理
。

3
、

向行政地方提供了行使其新职权的必

要物质手段
,

特别是在财力及人力方面
。

自 1 9 9 2 年地方分权 10 周年时起
,

法国

政治学界 已开始探讨它的实际执行情况及得

失
。

他们的一致意见是
:

这场被称之为法国
“

行政及 日常生活中的静静的革命
” ③的改革

虽有尚待改进
、

完善之处
,

但总的来看基本

实现了预定 目标
。 “

进行了 10 年的地方分权

改革… … ;
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这个中央集权

的国家的传统
。

… …它深刻地改变了决策及



行政系统
,

…并构成了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

组成部分
。 ” ④事实上

,

它不仅改变了中央与

地方的关系和行政及政治生活的结构
,

还或

多或少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文化
。

尤应指出的是
,

在当代法国国内政治中
,

地 方分权是少有的几个 (如果不是唯一的

话 ) 为各派一致接受
,

不引起争论的 口号
。

地

方分权改革的必要性在全社会中已成为一种

超越于党派斗争之上的共识
.

这也就是我们

前面指出的右派没有否定它的原因
。

戴高乐

将军在 1 9 6 8 年说道
: “

我国在向一种新的平

衡演变着
。
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央集

权
,

为实现和维持国家统一所必不可少的中

央集权… …
,

今后不再是必要的了
. ” ⑥ (我

们知道他曾在 1 9 6 9 年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地

方分权法案 )
。

而密特朗则在刚上台时即宣

布
: “

法国过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
、

中央集权

的政权以使她建立起来
。

她今天需要一个地

方分权型的政权以使她不致分裂
。 ”

⑥正如法

国政治学家梅尼 ( Y
·

M en y ) 所指出的那样
:

“

对中央集权制的谴责和对地方分权制的鼓

吹不再是一个党的专利
,

而是所有党派的 口

号了
。

… 没有人 承认 自己是中央集权主义

者
。 ”

⑦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社会的共识 ? 长期

以来
,

法国政界
、

政治学界对地方分权的理

论动因的探讨可谓卷轶浩繁
。

人们从各种角

度
,

各个侧面说明了地方分权的重要性和必

要性
。

但是
,

第一个完整
、

准确
、

深刻地论

证了这个间题的
,

当属 19 世纪法国著名思想

家托克维尔
。

他在其两部经典著作 《论美国

的民主 》 和 《旧制度与大革命 》 中提出的地

方分权的三个主要理由
:
效率

、

民主
、

自由
,

为以后的理论家们普遍接受
,

反复引用并不

断补充
,

至今仍为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的指导

方针
。

而托克维尔提出的这三项理由
,

特别

是自由与民主
,

是当今法国任何一派政治力

量所不敢反对的
,

因此可以说
,

是地方分权

的理论动因使它成为了各派的共同认识
,

或

至少是共同口号
。

为什么要实杯地方分权 ? 一个最浅显的

理由是
:

要提高行政质量及行政效率
。

在中

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下
,

由于一切重要决定都

须由中央做出
,

地方行政没有必要的决策权
,

因此必然造成大量的公文往来
,

层层审批的

繁琐手续
,

行政机构的臃肿
,

官僚主义 习气

的蔓延
,

行政人员责任心的丧失以及整个行

政机器效率的低下
。

另一方面
,

由于在中央

进行决策的宫员不可能对地方事务的详细情

况及当地人民的利益有真正的了解
,

他们做

出的决定也不会符合实际
.

中央集权制的这

种弊病
,

托克维尔在 《旧制度与大革命 》 中

是这样描写的
: “

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

一切
,

洞悉一切
,

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
。

书面文件已经十分庞大
,

行政程序慢得惊人
。

我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

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获得批准
,

通

常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获准
。 ”

⑧在这种中央

集权体制下
,

我们很难期望看到一个比较高

的行政效率和质量
。

因为
“
一个 中央政府

,

不

管它如何精明强干
,

也不能明察秋毫
,

不能

依靠 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
。

它办不到这一点
,

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 了人

力之所及
.

当它要独立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

它们发动的时候
,

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
,

就

是徒劳无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
。 ”

⑨这个结论

完全适用于当代的法国社会
。

即使是对地方

分权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戴高乐的内政部长德

伯雷 ( M
·

eD br e ) 也不得不承认
: “
中央集权

是昂贵的
,

低效率的
、

无力的
。

官员太多
,

决

策及执行缓慢
,

责任感的缺乏
,

这一切使国

家印上了软弱无力的标志
。 ” L而要改变这种

情况
,

就必须将地方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到当

地人民及其代表的手里
。

托克维尔的这种观

点
,

为以后法国的地方分权主义者所一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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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。

当代政治学家巴格纳 (J
·

a Bg u ea n rd )在

他的 《地方分权 》 一书中写道
:“

我们认为决

策中心的多元化是行政效率的保证
。

我们期

望权力的适当分散能引起责任感的发展
,

… …对于一个行政地方来讲
,

…决策机构对

环境的了解越详细
,

行政效率也就越高
,

就

越能迅速地调动一切物质手段
。 ” ⑧

应当承认
,

这种对地方分权的必要性的

论述是有道理的
。

这些论点为支持地方分权

的人共同接受
,

并成为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

理论动因
。

但这里有一个尚待解决也是很难

解决的问题
:

这些论点及其论据是否有足够

的说服力? 中央集权制是否与高效率绝对不

相容 ? 地方分权是否必然导致行政效率的提

高 ? 对这个问题
,

许多人
,

特别是一部分专

家治国论者是执否定态度的
。

法国 《权力 》杂

志 1 9 8 1 年第 19 期的一篇文章认为
: “

实际

上
,

行政效率的低落是许多 因素的共同结果
,

与行政区域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
。

这些因素

有
:

工作人员的素质
,

行政问题的政治化或

非政治化等
。

那种认为引进地方分权政策便

可以消除这些因素的想法是幼稚的
。

… 在紧

急情况下
,

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够比一个

地方分权的国家更快
、

更有效地解决间题
。 ”

L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
,

社会事务 日益繁复
,

日益专业化
,

并经常要求做出快速反应
。

这

时我们有足够的理 由怀疑那些没有受过专业

训练
,

没有相应的经验和专业知识
,

缺乏全

局观念的地方民选代表能否比中央集权型的

行政机关更好地处理这些事务
.

很多人干脆

认为真正的地方分权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化
、

集中化趋势背道而驰
.

即使是赞成它的人
,

有

时也怀疑会不会
“

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
,

决

策错误的可能性越大
。 ”

L中央集权制可能有

种种不足
。

但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简化行政程

序
,

明确行政机关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
,

提

高行政人员的责任心及职业道德
,

我们是否

也可望拥有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行政效率?

特别是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在行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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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的广泛应用
,

更为这种假设增添了可能性
.

因此
,

是否应进行地方分权改革
,

只局限在

提高行政效率这个层次上是难以令人绝对信

服的
。

提高效率是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
,

但不是根本的
,

决定性的理由
。

对这一点
,

托

克维尔早就做过十分雄辩的论述
。

实际上
,

他

真正感兴趣的
,

不是
“

地方分权的行政效果
,

而是这种分权的政治效果
。 ”

@ 他完全承认
,

如果单从效率的角度考虑
,

地方分权常常不

如中央集权
,

甚至不如专制政体
。

但他之所

以仍要不遗余力地宣扬地方分权
,

是因为它

是促进和实现一个国家的民主
,

特别是自由

的必不可少的手段
、

途径和保障
。

也就是说
,

地方分权的理论动因中
,

虽然有行政效率的

因素
,

但主要的还是政治因素
:
民主与自由

。

托克维尔的这种将民主与自由放在效率

之上的观点得到了许多现代法国政治学家的

赞同
。

早在 1 9 2 1 年
,

巴黎大学法学教授奥户

( M
,

H au ir ou ) 就曾指出
: “
如果这只涉及到

行政
,

那么中央集权可 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

习惯
、

更全面
、

更公正及更经济的解决办法
。

但是一个国家并不是仅仅需要一个好的行

政
,

它还需要政治自由
。 ” L前总理

、

社会党

前第一书记罗卡尔在 1 9 81 年也表示 了同样

的见解
: “
当然

,

在要求地方分权的运动中
,

有提高行政的经济效率的考虑存在
。

但还有

比它更深刻的原因
。

… …对法国左派来讲
,

是

要借此将社会主义与自由联系在一起
,

纠正

斯大林式体制的错误
。 ” L或更明确地

,

如密

特朗在 1 9 90 年的一次讲话中所总结的那样
:

“

地方分权本身并不是目的
,

它也不仅仅是对

曾长期支配我国的中央集权传统的否定
。

它

之所以重要
,

是因为它是自由的支柱
,

因为

它是民主的一个工具
。 ”

O

我们知道
,

按照民主的字面含义和原始

含义
,

它意味着人民的权力
,

即全体人 民都



应拥有参与对公共事务
,

国家事务即政治的

讨论及决定的全权
。

这种直接式的民主在古

希腊时代的雅典曾经部分地实现过
。

它也是

一切西方民主主义者心 目中最权威的民主形

式
。

但对于面积较大
、

人 口众多
,

国家事务

头绪万端且日趋专业化的当代国家来讲
,

每

夭为无数件公共事务将全体公民召集在一起

做决定是不现实的
。

目前
,

真正具有可行性

的
,

只能是代议制民主
,

即理论上拥有国家

主权的人 民将该权力委托给 自己选择的代

表
,

由这些代表来表达他们的意愿
,

替他们

做出决定
。

这便是西方目前所实行的制度
。

抛

开它的虚伪性
、

阶级性不谈 (因为最终拥有

权力的只不过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会是

全体人民的代表 )
,

这种制度在理论上也是很

不完善的
:
它只是一种间接式的民主

。

尽管

代表由选举产生
,

并受到选民的监督
,

但他

们能否真正反映人民的意愿
,

代表人民的利

益
,

是很难完全保证的
。

我们甚至可以说
,

它

不过是古代原有意义上的贵族制— 少数优

秀分子的权力而 已
。

因此
,

从纯理论的角度

来讲
,

代议制民主或曰 间接式民主永远不如

直接式民主那样彻底
、

权威
、

具有合法性
。

既然在目前世界上
,

由于种种原因人们

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式民主
,

那么它

能否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得到实现 ? 一个公

社或一个市镇的事务
,

只与当地的居 民有关
,

也只有他们有权决定如何处理
。

这个框架相

对于国家来说很小
,

居 民们对自己身边的事

务也比较了解
。

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发表意见
,

亲自做出决定
。

即使有时仍需选出代表来执

行决议
,

他们也更容易对这些代表进行监督
。

这就是人们将地方分权与民主联系起来的主

要原因
。

事实上
,

对地方分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
,

托克维尔并没有做更多的阐述
。

他只是指出
,

地方分权有助于培养公民对公共利益
、

公众

事务的关心
,

有助于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能

力
。

它就象一所学校一样
,

训练他们如何行

使自己的民主权利
.

这种培养和训练是十分

重要的
,

因为
“
在小事倩上都没有学会运用

民主的老百姓怎 么能在大事情上运用 民主

呢 ?" L为了进行这种培训
,

他认为即便是降

低一些行政效率或质量也是可以接受的
,

因

为这是一开始必然要付出的学费
。 “
人 民插手

公共事务
,

往往会把事情搞得很糟
。

但是
,

不

扩大人民的思想境界
,

不让人 民摆脱陈规旧

套
,

他们就参与不了公共事务
。 ”

L就永远不

会拥有行使民主权力的能力
。

不过
,

托克维

尔在地方分权与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的论

述也就到此为止了
。

法国真正就此大作文章

的
,

是当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
。

梅尼在他

著名的 《法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

分权 》 一书中指出
: “

在自由主义
、

共和制哲

学旗帜下的对与其他自由同样重要的地方自

由的呼唤
,

逐步形成了地方分权概念与民主

理 想 的 同 一 化
。 ” L 莫 克 里 (J

·

M
·

M oec k il) 认为
: “
在一个行政地方内

,

当每一

个人都能决定与他及他所属的行政地方有关

的问题时
,

这就是 民主
。

而如果是由其他地

方的其他人来做决定的话
,

这就表明民主 已

经不存在了
.

… … 我们所谈的民主
,

是要把

决策权地方化
,

使当地的公民及其团体真正

能对与 自己利益有关的事务进行讨论并做出

决议
。 ” 1 9 4 6 年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总报

告人则在议会中宣布
: “

我们强调
:

公共权力

包括地方权力
;
我们强调

:

民主的地方权力

是 民主的政治权力的基砷
。 ”

@ 在地方分权改

革进行了十余年后的今天
,

政治学家们更是

到 处 将 它 与 民 主相提 并论
。

萨 当 ( P
·

S ad ar n ) 宣称
,

不论在公民学习直接管理地方

事务方面
,

还是在他们选举官员方面
, “
地方

分权所引起的地方民主都是完全真实的
. ”

L

而波尔多政治学院地方政治研究所主任马 比

罗 ( A
·

M a ib lea u
) 更是将地方分权列为民主

制发展的第三阶段
。

在他看来
,

法国民主制

的第一阶段是雅各宾式的民主
。

此时尽管国

家权力是民主的
,

但它强调的更是统一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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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集权
,

。

民主的第二阶段是代议制民主
.

与

第一阶段一样
,

虽然它在理论上是民主的
,

但

实际上人民在选举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参政
、

议政权
,

是一种
“
没有人 民的民主

。 ”
而地方

分权导致的则是民主制的第三阶段
:

参与制

民主
。

它使每个公民都有可能学习和参加对

地方事务的直接管理
,

最富有民主精神
。

⑧

为什么当代政治学界对地方分权的民主

动因倾注了比托克维尔更多的热情 ? 我认为

这是 由民主这个概念在西方 20 世纪的模糊

化和神话化所决定的
.

从纯理论角度看
,

真

正意 义上的民主即直接民主的优越性是肯定

的
。

但欧美 17 一 18 世纪民主革命后所实行的

政治制度不过是代议制民主
,

人民除选举外

并不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(西方的普选制也

只是在二战后才基本实现 )
。

而掌握国家权力

的
,

是一个代表着大资产者利益的统治阶级
。

这种制度
,

与政治学经典意义上的贵族制毫

无两样
,

或如一些西方理论家所承认的
,

至

多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
、

波利比笔下的一个
“
混合制政体

”

— 君主制
,

贵族制与民主制

的混合
;
议会是 民主制因素的代表

,

而 国家

元首和政府则分别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因素的

代表
。

这种代议制民主比起专制制度来讲是

一大进步
。

但毕竟不能将其与直接民主混为

一谈
。

不幸的是
,

在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

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中
,

代议制民主与直

接民主的理论界限被巧妙地模糊化了
。

好象

代议制民主便是真正本意上的民主— 无人

敢反对的
、

象征着全体人民权力的民主
;
代

议制民主从来就是这样
,

没有经历过一个完

善
、

发展的过程
;
这种民主的原则已百分之

百地成为现实
;
尤其是好象这种民主没有任

何弊病
,

从来不会失误
。

这种代议制民主的

神话使西方在宣传战中取得 了莫大的好处
。

也使得任何思想或政策如不和它 自动挂钩便

无法证明其合法性
。

它成为了一个图腾
:

谁

若对它稍有非议
,

谁便是在反对民主
,

反对

人民的权力
,

便是一个专制主义者
。

这种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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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化
,

概念化
,

非此即彼的美国式思维方式
,

真正是 20 世纪人类文化的一大灾难
.

而法国

政治学界对地方分权的理论动因的探讨也没

能逃避这种影响
。

四

但对于托克维尔来讲
,

地方分权的主要

理由并不在于增进民主
,

而在于保障人民的

自由
。

他赞成代议制民主
,

但并不迷信它
。

相

反
,

他还在这种民主制中看到 了巨大的潜在

危险
,

看到了它对公民自由的可能威胁
,

并

把地方分权做为一项防止这种危害
,

抵御这

种威胁的重要手段
。

在托克维尔那里
,

民主与自由是有着明

确区别的
,

民主制的主要 内容是平等
,

是人

与人之间身份的平等
。

它既是 民主制得以诞

生的条件
,

又是 民主制带来的结果
。

它是 民

主社会中的
“
一件根本大事

,

而所有的个别

事物则好象是由它产生的
。 ”

L民主社会就是
“
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

。 ”

L 但是这种民主
,

特别是这种民主制下的平

等
,

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由
。 “

虽然如无完全

的自由
,

人就不能绝对平等
,

而在平等达到

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
,

但我们还是有理

由把两者区分开来
。 ” L因为 自由并非某一特

定的社会
,

包括民主社会的专利
,

而民主制

虽然完全可能导致自由
,

却并不能保证 自动

导致自由
.

处理得不好
,

它甚至可能构成对

自由的威胁
。 “
一种极为高度的平等

,

可能与

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
,

或与完全没有自

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
。 ”

L而
“

在任何

时代都是危险之物的专制
,

在民主时代尤其

令人可怕
。

我们不难看到
,

在这样的时代
,

人

们最需要的是自由
。 ”

L因此
,

在托克维尔的

心 目中
,

民主有别于 自由
。

而对西方代议制

民主的迷信也不存在
。

为什么民主
,

特别是民主制下的平等可

能构成对公民政治自由的侵害
,

甚至导致专



制和基政 ?托克维尔认为
,

简单地讲
,

是因

为平等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似及互相隔

绝
,

人民力量的分散及自然而然的软弱
。

个

人变得日益渺小无力
.

只重视自己的物质利

益而不再关注社会事务和全体的幸福
.

另一

方面
,

社会中政治权力迅速单一化
,

集权化
。

在平等的民主社会中
,

过去贵族的特权消失

了 ;地方的自治权让位给了中央的统一管理
,

旧制度下的司法相对独立不见了
.
行会也被

取消了
。

因此
,

一切翻日制度下中央与人民

之间的次级权力
,

这些虽然本身可能不平等
,

但却可以构成对专制的抵制及对人民自由的

某种保障的次级权力都不存在了
。

我们只能

见到一个强大的
、

组织严密的
、

全能的
、

无

处不在的
、

集权的中央权力
。

总之
, “

在民主

国家
,

每个个人都是非常软弱的
。 ,

但代表众

人并统治众人的国家却是非常强大的
。

任何

国家的公民都不会象民主国家的公民那样看

来渺小
。

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象民主国家显

得那样强大
。 ”

L这种代表了多数的意愿而显

得天然合法
,

不受限制的权力
,

完全可以导

致自由的毁灭
。

在托克维尔看来
, “

政治自由

来因 于国家弱小
,

而非来因于国家本身
。 ” ⑧

而本身过分强大的民主权力倒可能成为
“

多

数的暴政
” 。

他认为
,

一切权力只要过分强大
,

只要没有限制
,

就必然会变质
。

在这点上
,

代

议制民主并不例外
。 “

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

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
,

不管人们

把这个权威称做人 民还是国王
,

或者称做民

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
。

… …我都要说
,

这是

给暴政播下了种子
。 ” L因此

,

当务之急不在

于探讨一个过分强大的
,

中央集权的权力的

性质
,

而在于对它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
。

为

此
,

托克维尔设计了种种措施
:

司法的独立
,

人民的新闻自由
、

结社自由
“

一
,

而尤为重

要的是地方自由
。

这也是他大力鼓吹地方分

权的根本原因
。

托克维尔谈道
: “
我认为地方分权制度对

于一切国家都是有益的
,

而对于一个民主的

社会更是最为迫切的需要
。

… …没有地方分

权制度的民主政体
,

不会有抵抗这种灾难

(指暴政 ) 的任何保障
. ”

O 地方分权和地方

自治
, “
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

,

又使人民养成

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
。 ”⑧

而
“
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

,

教导人民安

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
。

在没有乡

镇组织的条件下
,

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

个自由的政府
,

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
. ” L这

也就是他那著名的
“
地方分权是人民自由的

学校
”
的命题的由来

。

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
,

对他来讲
,

政治自由的价值远远高于代议制

民主
。

而他主张实行地方分权的核心理由
,

既

不在于提高行政效率
,

也不在于促进民主
,

而

在于保障自由
。

法国当代政治学界
,

尽管未必同意托克

维尔对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感
,

但在地方分

权可以保障自由这一点上是继承了他的思想

的
。

梅尼指出
: “

地方自由已经与集会自由
,

出版自由等一样
,

成为自由这个概念的一个

固定的组成部分
,

成为共和制对君主制的胜

利的一个象征了
。

经过一个世纪来的混合
,

地

方分权与政治自由之间已经建立了紧密的
,

明确的联系
。 ”

L巴格纳希望 “
地方分权能够

通过对多元化倾向的加强而深化我国的自

由
。 ” L吕歇尔父子则指出

: “
地方分权是对

国家的无限控制的一种抵制
.

托克维尔及蒲

鲁东已经注意到地方自由的发展是对国家的

过分权力及社会的齐一化倾向的宝贵的解毒

剂
。

在今天
,

在公共权力 已经干涉到人 民生

活的一切领域的情况下
,

这种解毒剂就更是

不可或缺的了
。 ”

L而 1 9 8 2 年 3 月 2 日国民

议会通过的决定开始地方分权的法案也就被

顺理成章地冠之以 《大区
、

省及公社的权利

与自由》 法
。

五

现在谈论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究竟在多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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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自由和地方民主还为时过

早
.

通过一系列的措施
,

各级行政地方的自

主权确实是扩大了
.

但这些权力真正落到了

人民的手里吗 ? 法国地方生活中真正出现了
“

参与制民主
”
吗? 从 目前能够观察到的事实

来看
,

实际上是那些经常身兼数职的地方官

员— 市长
、

省议会议长及议员们从中得到

了好处
。

他们利用地方权力的扩大加强了自

己的实力和地位
`

而绝大多数选民仍被排斥

在地方事务的决策过程之外
。

梅尼在 1 9 9 2年

的 《权力 》 杂志中尖锐地批评道
:

地方分权

改革十年后的法国成了一个
“
领主共和国

” 。

地方官员们已经很象过去的封建领主了
.

洪

丹 (J
,

R。时 in) 则认为地方分权不过是新贵

族们的加冕仪式
: “
它所创造的形势的特征便

是权力在一个人手中的积聚和广大群众对地

方事务的毫不知情
。 ” L托克维尔对地方分权

所寄予的厚望还远未成为现实
.

但是
,

这些批评都只说明了地方分权改

革仍需改进和完善
`

没有人试图否定地方分

权的理论动因
,

更没有人要否定托克维尔对

它们的论述
。

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能在 10 0 年

之后仍得到各派的肯定
,

能够如此完整地成

为法 国地方分权改革的理论基础
,

确实证明

了它的价值和生命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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